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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特色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以四川省阿坝州民族特色村寨为例 

康涛
1
 周真刚

21
 

(1．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2．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4)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民族特色村寨保护政策都关注乡村发展。无论是乡村振兴战略还是民族特色村寨保

护政策，对仅追求单向经济发展的路径都持否认态度。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问题:

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发展市场的能力较欠缺、导致贫困的自然环境因素难以更改的窘境;文化保护方面，存在村民

保护自身文化主动性缺乏的困境;生态保护方面，存在生态保护的理念与现实实践存在差距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

下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需要探寻如何通过村民责任、政府职责、社会责任的履行达成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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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城市化使农耕文明、乡村文明遭受较大冲击。地域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在民族地区表现格外突出。自2009

年国家民委、财政部联合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作以来，许多民族特色村寨取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

发展中的问题。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新形势下，应如何面对民族特色村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

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带着这些问题，项目组选择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堡藏寨、桃坪羌寨等村寨展开调研。这些村寨在经

济发展方面都取得一定成就，由此呈现出的文化保护和生态保护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代表性。因此，针对这些村寨发展中的

问题进行反思，对全国其它民族特色村寨的可持续发展将具有借鉴意义。 

一、研究背景、问题及调研区域 

1．研究背景。在经济发展、文化保护方面，姚俊一提出发展村寨旅游的同时应注重创新民族特色保护形式
［1］

;李忠斌认为，

如果要消除发展旅游对传统村寨文化的负面影响，应探索创新特色村寨发展模式［2］;周真刚指出，旅游只是发展的手段，旅游必

须要为民族村寨的发展服务
［3］

。以上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学者们都关注到旅游业发展与村寨文化保护二者相互依赖的同时又走

向背离的现状，但学者们对地处偏远的民族特色村寨面对外来资本如何加强平等对话和博弈的能力较少关注。 

在生态保护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初，生物学家与哲学家P·盖迪斯就提出“盖迪斯区域观念”，分析了地域环境的限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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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主张指将自然环境作为规划目标［4］。著名学者L·芒福德指出自然地理要素、文化要素、经济要素是一个综合体［4］。吴

良镛指出，村寨及建筑等物质形态与周围自然生态景观共同构成文化资源［5］48。以上观点都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启发作用。 

2．调研区域。项目组重点对四川阿坝州甘堡藏寨、桃坪羌寨、色尔古藏寨、西索村寨等进行了调研。阿坝州民族特色村寨

大多地处岷江上游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山峡谷地带。这一地带为民族迁徙的走廊地带，也因此成为多民族交汇带。在

漫长的历史中，这些民族虽然彼此日趋融合，但仍然保持着各自的居住界限，维持着各自的风俗习惯，从而在这一地域形成一

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村寨。 

四川省于2009年启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项目，获准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挂牌的村寨主要集中在阿坝州、

甘孜州、凉山州、乐山等地。四川是中国最大彝族聚居区、第二大藏区以及唯一羌族聚居区，获批的55个民族特色村寨主要为

彝藏羌村寨。项目组调研的村寨包括藏羌村寨，所涉民族在四川具有代表性。调研村寨所呈现的问题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属于

全国各地民族特色村寨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3．问题的提出。首先，2009年开始推行民族特色村寨相关政策，在经过数年特色村寨建设后，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

村振兴战略。二者都特别针对乡村保护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规划，我们需要回答二者可否统一并行?面对不同组织机构不同时间

制定的适用不同空间的规划，是否可以打破二者的隔阂?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可以作出怎样的解读? 

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村民如何在经济参与中实现自身发展能力的提高?在四川，村民更多通过出售绣品等特色文化产

品换取生活所需，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极为有限。此外，对文化内涵的压缩、简化、放弃似乎都是由村民的自身行为完成的，

村民保护自身文化的主动性为何如此弱化?虽然国际法已主张将生态保护与文化保护融于一体，但在四川及其它地方，因地震或

旧住宅不宜居而重建的新村对这一问题关注却不够。村寨所处自然环境与其传统文化应具有怎样的呼应?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1．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特色村寨政策的耦合与差异。首先，在乡村需要解决的问题、乡村发展目标等方面，乡村振兴战略

与民族特色村寨政策存在耦合。二者面临相同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出现的农村衰落问题成为全

社会关注的热点。工业化、城市化也使民族特色村寨遭遇同样的无奈。无论是民族特色村寨政策还是乡村振兴战略都是在充分

正视农村衰落问题基础上提出的。在乡村发展的窘境中，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实现乡村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不能将乡村振兴与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完全等同。虽然二者内涵可以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路径等方面

找到相同之处，但也存在差异。一是，二者是不同时期乡村发展策略。自2009年以来，国家民委、财政部推行的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为村寨带来了深刻变化，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绩。民族特色村寨今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从农业、

牧业为主转而发展工商业及旅游服务业，文化也从过去的伦理主导转而越来越强调科学技术地位。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则是在

党的十九大上，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的“振兴”是在以往政策基础上寻求乡村进一步发展而提出的发展战略。二

是，民族特色村寨政策具有特殊性，仅针对特定地域、特定民族且被政府授予资格的村寨，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般性。总之，

以上的差异使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对民族特色村寨实施保护与发展成为现时的问题。 

2．乡村振兴战略下对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可持续发展首先应该是全面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民族特色村寨保

护与发展政策二者都谋求乡村的综合发展。国外对村落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开发与生态、传统建筑、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等方面，也因此提出了繁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在各国经历无数次教训后进行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对单纯追求经济

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认为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应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最终目标是要实现村寨产业经济、生态环境

和民族地域文化的和谐统一。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总结不仅是中国经验，也是地方发展的世界

性经验。正因如此，对于特色村寨的发展，国家民委提出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应该“把经济建设、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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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的要求，《四川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实施意见(2011—2015年)》也同样将其作为四川省特色村寨发展的“总体要

求”。 

乡村振兴同样寻求乡村的全方面振兴，而不只强调经济的发展，即不仅仅追求实现村民“生活富裕”的目标。对此，《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7］。其

中，“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目标可归结于经济的发展;“生态宜居”的目标可归结于生态保护;“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的目标可归结于文化的保护与发展①2。所以，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特色村寨的可持续发展就是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的

有机结合，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中生态、经济、文化问题也是乡村振兴战略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实现村寨生态、经济、

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是二者共同的目标。 

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是进一步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机遇，二者可统一并行。乡

村振兴战略可以为特色村寨建设提供更进一步的政策支持并奠定更坚实的物质支持，而特色村寨建设也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需要考虑民族特色村寨的地域、民族特点，且需要考虑经过多年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后，每一个具体地域村寨所面临现时具体问题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四川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中的问题 

1．经济发展压力较大。“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中心任务。但这一任务对于四川民族特色村寨来说却异常

艰巨。一方面，四川各特色村寨因政策倾斜已获得了许多经济发展机会。甘堡藏寨、桃坪羌寨、色尔古藏寨、西索村都属于旅

游业发展迅速的村寨，旅游收入、特色产业收入给当地村民带来了较大收益。以桃坪羌寨为例，这里盛产樱桃，除了樱桃本身

带来收益外，这一特色产业也因此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原因之一，产樱桃的五六月份成为当地旅游旺季。据笔者调查，桃坪羌

寨75%的村民参与到旅游业中，旅游收入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这里已从过去以农为主转变为今天以旅游业为主、水果种植出售

为辅的产业模式。 

另一方面，从整体看，四川特色村寨大多仍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目标还

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是导致贫困的自然环境因素难以改观。四川民族特色村寨大部分地处偏远，自然环境往往具有山势陡峭、

河谷深邃等特点。贫困与自然环境具有密切的联系。通常情况下，人们仅仅将贫困当作一种经济状态，但是，贫困不仅仅是物

质缺乏、健康和营养状态差，贫困的内容远远大于这些经济指标。贫困与当地所处的环境通常关系密切，虽然发达国家未必总

具备良好的自然环境基础，但贫穷国家所处自然区位通常生态环境较差、交通较闭塞。这样的环境导致村内生产活动与村外部

市场经济联系较薄弱，难以随着外部市场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不利于市场发展。环境作为一种存在具有客观性，是先在于人的

存在。环境背景下的致贫不能简单归因于当地人，贫困的消除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当地人自己的事。 

二是发展市场的能力较欠缺。奥斯卡·刘易斯曾经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认为个人具有对周围境况的调适能力，在贫

困背景下，贫困人群对现实境况具有消极的适应，导致处于“贫困文化”中的村民缺少发展市场、摆脱贫困的能力［8］10。在著名

经济学家索托看来，如果去清点那些经济落后地区的穷人积累的财富，你会吃惊他们的财富数量是如此惊人，然而这些财富绝

大部分却只是僵化的财产;并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将手中的财富转化为可利用的资本，缺少将

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机制使这些地域缺乏资本，僵化的资本是贫穷的原因
［8］10－11

。 

民族特色村寨中，极具特色的文化是当地最大财产，这些财产也是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但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

之一就在于这些村寨是否具有将财产资本化的能力?牧场的牛和羊，以及服饰、建筑、手工艺品等文化遗产，这些积累的财产如

                                                        
2①治理有效与文化保护和发展紧密相关，因为治理的有效从来就不应仅仅理解为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政府的治理方略只有充分

尊重地域本土文化时才可能实现治理的有效，只有在寻求与本土文化的连接包括价值理念的尊重等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才具有群

众基础，政策的贯彻执行效果方可事半功倍，治理的有效方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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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才能变为活跃的资本?资本并不是积攒下来的财产，资本最重要的本质在于蕴积于财产中的那种创生新财富、产生额外价值的

潜能［8］31－32。在没有人的作用时，财产只是一种处于休眠状态的静态物。经过多年特色村寨建设后的今天，在乡村振兴战略下，

四川特色村寨进一步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这一难题。 

2．文化保护问题具有严峻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乡风文明”建设，“乡风”作为乡俗文化，其保护对于传统社会内生

秩序的延续以及稳定性的保持是不容小觑的。而在四川，村寨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对旅游产业化发展路径形成了较强依赖，

甚至出现了“能旅游者昌，不能旅游者亡”的现象。面对外来资本，地处偏远的民族特色村寨缺少平等对话和博弈的能力，保

护自身文化资源能力非常脆弱。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正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笔者发现，四个被调研的村寨已改变了原有的居住

功能，变为以旅游为主的景区。为了向游客提供服务，即便是一些标志性建筑也被当地居民改造，造成对原有建筑风貌的损害。

黄泥是传统羌寨修筑房顶时采用的原材料，为了便利，桃坪羌寨许多房顶开始采用水泥，色尔古藏寨、甘堡藏寨中一些房屋的

石木结构变为砖混结构，在传统建筑群中新修的一些房屋，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装饰材料都与村落风貌大相径庭。在四川，藏

羌彝特色村寨通常都有“依山居止，垒石为室”或“依险而居”的建筑传统，都是以牺牲住所舒适性为代价换取安全性，并成

为历史的见证。而今天，曾经的社会环境正在悄然改变，一些人也因此认为老村寨不再有价值，都急于改造村寨，新房代替了

传统民居，“新农村”代替了古老的旧村寨，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建筑大片大片地消失。为了方便外地游客理解，原来羌语、藏

语的地名也都不见了，而且这些羌语、藏语地名不只是形式意义上的消失，调研中发现，这些地名也消失在当地人的日常用语

中，人们自觉地放弃了原来的称谓。 

笔者发现，对本地本民族文化内涵的压缩、简化甚至放弃，似乎都是由村民的自身行为完成的，村民保护自身文化主动性

的缺乏成为文化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原因。一是因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识模糊。在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传统民族文化

艺术、风俗习惯受到现代化和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陷入困境，价值难以体现，愿意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人日益减少，很多传统

民族文化面临衰落和消亡的境地。二是在实践层面，四川及全国绝大多数村寨在民族文化产业化方面，主要依靠外来资本启动

民族文化旅游。即便旅游发展已成为一些村寨的支柱产业，多数村寨仍缺乏商业经验和能力，难以胜任将文化资产进行有效的

资本转化。多数情况下，村集体并不以股东的形式参与经营，而只是将自己的手工艺品等文化资源卖给外来资本经营者，只要

能有一个不错的价格就已非常满足，完全听从外来商家的要求，缺少直接面向市场推销文化产品或主动寻求文化产品完善的能

力。 

3．生态保护的理念与现实实践存在差距。“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乡村振兴战

略秉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同时“生态宜居”也是乡村振兴建设的发展要求。生态保护与文化保护也紧密相关。人类与自然的

关系在文化、经济等因素的驱动下总是持续地交互影响，并持续地彼此关联。村寨及传统建筑与当地特有的自然景观相互依托，

各村寨的山山水水，不仅是当地人安身立命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当地人长期实践的对象，在利用山水的同时也依照本地文化

标准改造山水，在这一过程中，自身能力、需求和智慧都凝聚于这些山水之间。所以，每一个特色村寨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村寨建筑等物质形态与这里的自然环境总是交相辉映。 

在民族文化浓郁的民族特色村寨，实现生态保护同时也是对村寨文化的保护，因此，现有规划及政策强调整体保护理念。

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维护原生态村居风貌，保留乡村景观特色，保护自然和人文环境”
［7］，国家民委下发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提出“保持民族村寨的建筑风格以及与自然相

协调的乡村风貌”
［6］

，两个文件对村寨进行整体保护理念的强调具有一致性。从一开始只强调保护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发展

到今天认为村寨保护还应包括传统民居及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要求对建筑物以及与其配套的街道、自然

景观等进行整体保护。整体保护理念下，通常将村寨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以及环境协调区。其中的环境协调区，主

要是村寨依存的环境，包括植被、山水和田园风光，即保护视线所及范围自然景观的完整、统一与和谐。 

虽然特色村寨保护政策强调整体保护理念，但这一理念的贯彻并不尽如人意。一是一些村寨生态较脆弱，难以承载大量游

客，但有些村寨仍以各种“景点”招徕大量游客。二是四川有相当数量民族特色村寨是新建村，要么因震后重建，要么因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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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而新建。重新选址时，除了新建建筑物融入了一些民族文化元素，对选择适宜于这些物质形态的自然景观的关注却不够。

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后，四川一些村寨更愿意将新村建在交通便捷的地方，所以有的村落仅考虑了交通便捷的因素。有些村落不

仅原来的石头房变为了水泥砖瓦房，而且从村寨的外在环境看，完全忽略了新建村寨与自然环境的呼应。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特色村寨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思考 

1．村民发展自身能力的责任。乡村振兴最需要激发的是乡村自身内在发展动力，而非仅仅被动地接受工业和城市的扶持和

反哺。有观点认为，民族文化及价值的宣传需获得商业链条支撑才能成为一项长效行为。然而如何利用市场的逐利实现村寨自

身发展仍有待思考。 

首先，在企业与村民之间，应确定村民保护村寨的主导性主体地位。今天越来越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但村寨保护很难完

全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予以达成，因为企业与村民承担着不同的使命，村寨保护中村民自身的主体意识需要觉醒。对于村

落文化的保护，主要依靠外来资本启动的文化旅游并不能为村寨文化保驾护航，文化保护与外来资本利润实现之间有时截然对

立。商业本身就是在物质、文化产品流通过程中，因为比出售方具有更多的市场信息而获取利润空间，所以商业利润获得的基

础就是基于企业与村民彼此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从村寨订购绣品、绘画等，在企业来看认为自己只是在采购原材料，并非

在进行文化采购。对代表外来资本的企业来说，即便强调公平贸易，但其本质仍然是贸易，因此，不能排除其利润最大化的追

求。 

企业利益实现与村寨文化保护本身就存在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二者之间公平的达成只能依靠村寨及村民的成长来提升自

身话语权。文化变迁需要村民具有能动性，对各种因素主动进行变迁，而非消极地适应。要体现村民的主体地位，实现对民族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度”的把握，需要依靠村民自身的发展。资本力量总是很强大，也因此导致市场渠道有时非常蛮横，总让

“供”跟着“求”在走，但会不会有例外?旅游被认为是通过旅游者时间、地域的跨越，在别样文化背景和环境中，寻求精神的

审美或愉悦［9］。文化差异越大，所带来的文化震撼也就越剧烈，也因此产生更具吸引力的旅游效应，这往往使文化旅游步入过

“度”开发的误区。以出售文化产品为例，文化的自觉和主体意识的树立，要求作为产品提供主体的村民必须明白这些产品在

自身生活中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在满足域外消费者需求时，需要具备自由选择能力，明白需要保留什么、创新什么，还包

括在创新时什么内容绝对不能放弃。 

其次，村民应该尝试着寻求更为“公平”的贸易形式。公平不应该仅仅是价格的公平，不是说牛和羊的价格符合市场价，

也不是说手工绣品比起其他地方给出了一个好的价格。笔者以为，即便在如今的市场中，相较而言其物质以及文化产品已经获

得稍高的价格，也只意味着有所改善而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公平。公平是一个内涵不确定且具高度模糊性的概念，很难以一个标

准去衡量公平的实现。难怪徐国栋先生对兄弟二人如何分一块蛋糕才达到公平的标准如此不确定，以至于提出了七种蛋糕切分

方式
［10］

。一件绣品卖20元还是200元更能体现公平?这很难以一个标准予以定论。但是笔者觉得，在今天特色村寨自身保护能力

非常低下的现实面前，最低程度公平的实现还应该体现在价格之外的其他方面，比如村民的知情权。在了解当中去学习，知情

权的保障无疑有利于村民市场能力的培养和建设。但与此矛盾的是，商业机构往往又会视这些信息为商业秘密。要满足村民知

情权，必须要解决好商业机构利益保障的问题，村民知情权与商业机构关于商业秘密的利益二者之间，对任何一方的偏废都难

以达成双方互利的共赢局面。 

2．政府对特色村寨发展需承担责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的主体责任”［7］。在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与生态保护三者中，引发一系列问题的元问题往往是经济发展问题。 

首先，政府对特色村寨经济的发展以及脱贫占据着主导地位。之所以强调政府主导、政府责任，是因为许多特色村寨经济

落后及贫困的产生是源于一些客观因素的存在，包括环境、历史等，而村民难以通过自身力量改变这些客观因素。笔者发现，

环境致贫已成为难以否认的定律。各国发展总存在一个共同趋势，一个国家的贫困地区通常都远离沿海和城市。我国的贫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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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就主要分布在蒙新干旱地区、黄土高原、西南山地、青藏高原地区、西南喀斯特地区、东部山地丘陵区等范围。全国及四川

许多民族特色村寨大都处于这些地理区位中。因为地理环境恶劣，经济受制于自然，通常各类生产要素非常分散，有效的经济

集聚很难形成。在这些地方，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 

事实上，包括特色村寨的农村地区脱贫实践一直以来都以政府为主导。近年来，农村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以及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制使全国及四川特色村寨受益匪浅，成为帮助村寨贫困人口提高收入、获得保障的重要政策。自特色村寨政策实施以

来，各村寨基础设施明显改善，通电通电话比例明显提高，客运班车、宽带等也有开通，还配备了文化活动室等。此外，将更

多的生态补偿资金向贫困人口倾斜、引导发展“绿色产业”等。对于特色村寨贫困消除、经济发展，各地政府可谓成绩斐然。

在未来，通过政府职责的履行发展特色村寨经济仍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延续。 

其次，通过政府职责履行加强文化保护。有些问题的解决在价值层面进行反思后，发现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和权力决定是否

转变政策的方向:第一，文化拯救的价值已然显现的今天，完全不讲求经济回报，可能致使一些有推广价值的文化产品与有实际

价值的商业机会无法链接，导致一些有价值的文化产品市场推广价值低下。第二，文化资源资本化往往需要政府的协力。如果

政府只是单纯着眼于村寨农民收入的增加，往往将增加收入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对于外来资本的介入，很少从如何使本地村民

具备消除市场门槛的能力以及传统手工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第三，特色村寨许多有价值的文化是否总是要通过市场来实

现?对于一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村寨，究竟是文化产品卖出去更重要，还是在文化产品推广过程中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自省和反

思更重要?在藏族村落，为什么一点小病就花钱到大医院看病，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大力发展传统藏医药，开发疗效好、价格低的

藏医藏药，以减少人们对大医院的依赖以及看病的开销?通过传统知识的运用，可以让村民感受到自身文化与自身生活的联系，

并因此触发村民对“幸福”的理解。而如藏医药等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则需要政府予以推动。 

最后，通过综合规划保留特色村寨的原生态特征。对于特色村寨的保护应该有一个综合规划的过程。在全国各地有相当数

量的新建村寨，重新选址时，除了新建村寨需要融入民族文化因素外，还必须选择适宜的自然生态景观。在对迁移村寨进行规

划时，虽然生活的便捷不得不考虑，但完全忽略自然环境的呼应则是不恰当的。自然风光、传统民居、村寨俨然已成为一个文

化的复合体，民族特色村寨是多种元素的构成物。事实上，19世纪，美国已逐步认识到荒野本身就是人类社区的一个组成部分［5］

41。C·李特尔是德国地理学家，他提出:“地球上，人类的每一个物质成就，不论是一间房屋、一个农庄或一个城镇，都代表着

自然和人文因素的综合”，一个村寨长期驻足地，自然和人文总是兼容并蓄的［11］。 

3．特色村寨生态功能与社会的回馈。我们不能总是强调民族村寨的经济创造功能，不能要求所有村寨短期内出现巨大改变。

一方面，经济转型需要假以时日，无法一蹴而就。另一方面，区域的功能差异总是难以抹灭。“过去，城乡之间在经济上相互

依赖，现在更主要的则是在生态上互相保护，城市的‘肺’已不再是公园，而是城乡之间广阔的生态绿地，在巨型城市形态中，

要保护好生态绿地的空间”
［5］导论7

。在一个国家，有的地域如果要担当起经济中心功能的话，另外一些地域则需要承担起生态保

护的功能，其差异的存在也许是永久的。 

当一些地域向城市提供生态利益时，城市也有义务向这些地域输送经济利益，利益平衡是在利益互补基础上达成的。民族

特色村寨所在大部分地域不仅对其他地域生态利益的实现功不可没，而且特色村寨所在地大多生态极为脆弱，这些地域的生态

功能更应得以强调。在这里，以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道路并不一定可取，而以文化资源向外输出获取经济利益也需要依赖市场

机会，不是总能获得大幅度经济回报的。因为地域的特殊性，不能要求各地经济发展的同步化，一些主要承担生态功能定位的

特色村寨不一定要适应主流经济发展速度。特色村寨在为全社会提供生态利益并因此牺牲经济发展时，全社会有义务作出对应

的补偿。当然，怎样补偿的问题还需进一步予以探寻。 

发展是万物的一种普遍状态，是一个具体生命主体内在价值如何实现的过程［12］。国家民委提出民族特色村寨发展应该“把

经济建设、文化传承、生态保护有机结合”的要求，乡村振兴战略也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的目标，二者都是对仅仅追求某一方面单向发展的否认。可持续发展要求村寨经济、环境、文化发展的相互协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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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满足当代人的需求，更要强调不危及后代人。 

参考文献: 

［1］姚俊一，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J］．学习学刊，2011(12)． 

［2］李忠斌，等．特色村寨建设、民族文化旅游与反贫困路径选择［J］．广西民族研究，2015(1)． 

［3］周真刚，等．布依族传统民居的变迁研究——以镇宁高荡寨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 

［4］单霁翔．走进文化景观遗产的世界［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13． 

［5］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6］国家民委关于印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的通知［EB/OL］．［2012－12－

10］．http://gjyjs．seac．gov．cn/ seac/xwzx/201212/1003273．shtml． 

［7］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EB/OL］．［2018－09－26］．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1/2018/0926/c1001－30315263－2．html． 

［8］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0－11． 

［9］黄华，王洁，黄蓉．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初步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0(12). 

［10］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3． 

［11］李旭旦．人文地理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12． 

［12］HolmesＲolston．基因·上帝·价值及其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起源［M］．范岱年，陈养惠，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

社，2001:2． 


